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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民國 106 年 4 月 26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教保服

務人員條例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立法目的） 
為規範教保服務人員之培育、資格、

權益、管理、申訴及爭議處理等事項，

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專業地位，特制定

本條例。 

 
第 2 條（主管機關）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教保服務人員之定義） 
本條例所稱教保服務人員，指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二

條第四款所定在幼兒園服務之園長、

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 

 
第 4 條（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 教保服務人員政策及法規之研

擬或訂定。 
 二 教保服務人員人力規劃、培育

及人才庫之建立。 
 三 教保服務人員權益之保障。 
 四 其他全國性教保服務人員之相

關事項。 

 
第 5 條（地方主管機關掌理事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下列

事項： 
 一 教保服務人員自治法規之研擬

或訂定。 
 二 教保服務人員之監督、輔導、

管理及在職訓練。 
 三 其他地方性教保服務人員之相

關事項。 

第二章 培育及資格 

第 6 條（幼兒園園長之資格） 
Ⅰ幼兒園園長，應同時具備下列各款

資格： 
 一 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資格。 
 二 在幼兒園（包括托兒所及幼稚

園）擔任教師、教保員，或幼
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
所畢業之負責人，並實際服務
滿五年以上。 

 三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自行或委託設有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之幼兒教育、幼兒保育
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之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之幼兒園園
長專業訓練及格。 

Ⅱ除前項規定外，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亦取得幼兒園園長資格： 
 一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法核定在案之托兒所
所長及幼稚園園長，且於一百
零一年一月一日仍繼續在職，
並轉換其職稱為幼兒園園長。 

 二 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法核定在案之托兒所所長、幼
稚園園長、已修畢兒童福利專
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戊類訓練
課程，或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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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修畢托育機構主管核心課
程並領有結業證書，且符合下
列各目規定之一者，得由服務
之幼兒園檢具教保服務人員名
冊及相關訓練課程之結業證
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取得園長資格：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未繼續在
職致未能依前款規定轉換為幼
兒園園長，於一百十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再任職幼兒園並
擔任園長。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仍繼續在

托兒所擔任教保人員，或在幼

稚園擔任教師，於一百十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擔任幼兒園

園長。 
Ⅲ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者，得採計

為第一項第二款之服務年資： 
 一 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服務於幼稚園，同時符合下列
各目資格之代理教師之代理年
資： 

  大學以上學歷。 
  代理期間具專科以上學校幼兒

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
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
其輔系證書。 

  其代理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且代理期間連
續達三個月以上。 

 二 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服務於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設
立之托嬰中心，同時符合下列
各目資格之教保人員之服務年
資： 

  任職期間具專科以上學校幼兒
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
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
其輔系證書。 

  其任職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 
Ⅳ第一項第二款服務年資證明，應由

服務之幼兒園開立，或得檢附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核發之勞工保險被保

險人投保證明文件，並均應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其服務

事實。 
Ⅴ第一項第三款專業訓練，其受訓資

格、課程、時數、費用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7 條（幼兒園園長之擔任人員） 
Ⅰ公立幼兒園園長，應由現職教師或

現職契約進用教保員擔任。 
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鄉（鎮、

市）公所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

所，得依下列規定任用公立幼兒園

園長，不受前項及第二十條第四項

有關園長遴選、聘任、聘期規定之

限制： 
 一 依前條第二項第一款由公立托

兒所所長轉換職稱取得資格
者，仍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相
關法令於原機構任用。 

 二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於原機構任
用，且具前條第一項所定園長
資格之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
用之組織法規，辦理陞遷及銓
敘審定為所長，於原機構擔任
園長。 

Ⅲ私立幼兒園園長，由董事會遴選合

格人員聘任；未設董事會者，由負

責人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並均應報

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定。 

 
第 8 條（幼兒園教師之培育方式、培育單

位） 
Ⅰ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幼兒園教師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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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適量培育。 
Ⅱ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取得，應採職前

培育及在職進修方式為之。 
Ⅲ幼兒園教師培育及資格之取得，除

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依師資培育法

規定辦理；教師資格於師資培育法

相關規定未修正前，適用幼稚園教

師資格之規定。 
Ⅳ除前項規定外，於中華民國一百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取得幼稚園

教師資格，且於一百零一年一月一

日仍在職，並轉換其職稱為幼兒園

教師者，亦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 
Ⅴ國內大學設有幼兒教育、幼兒保育

相關學系，並依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得依師資

培育法及相關規定，申請認定為師

資培育相關學系，培育幼兒園教師。 
Ⅵ曾於依第十條第三項規定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專科以上學校設

有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

學位學程、科、輔系、學分學程（以

下簡稱教保相關系科）修畢幼兒園

教保專業課程者，於師資培育法所

定師資培育之大學（以下簡稱師資

培育之大學）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中教保專業課程以外之教

育專業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後，具參加幼兒園教師資

格檢定之資格。 
Ⅶ幼兒園教師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之認

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容及教師

資格檢定方式，應符合幼兒園教保

服務之專業需求。 

 
第 9 條（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取得） 
Ⅰ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提供於幼兒園實際從事教保服

務工作滿三年且現職之園長、教保

員進修機會，取得參加幼兒園教師

檢定資格。 
Ⅱ前項人員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

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其具有大學畢業學歷，通過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且完成教育實習成績及

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

書。但最近七年內於幼兒園（包括

托兒所、幼稚園）任園長、教保員

累計滿三年以上，表現優良，經教

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 
Ⅲ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師資培育法規

定修習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且於本條例施行後仍在職者，得準

用前項免教育實習之規定。 
Ⅳ第一項及第二項應修課程、招生、

免教育實習之認定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幼兒園教保員之資格） 
Ⅰ幼兒園教保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 
 一 修畢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國

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
之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且取得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 

 二 具備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
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學
位學程、科畢業證書，並取得
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之修畢幼
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 

Ⅱ除前項規定外，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亦取得幼兒園教保員資格： 
 一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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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前已取得托兒所教保人員
資格，且於一百零一年一月一
日仍繼續在職，並轉換其職稱
為幼兒園教保員。 

 二 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
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
施方案具保育人員資格，或已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
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修畢教
保核心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
於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未繼續
在職致未能依前款規定轉換職
稱為幼兒園教保員，其於一百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再任
職幼兒園並擔任教保員者，得
由服務之幼兒園檢具教保服務
人員名冊及相關訓練課程之結
業證書，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教保員資
格。 

Ⅲ第一項第一款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

保相關系科之師資、設施、招生名

額、課程之設置基準、學分抵免、

審議、認可、廢止認可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Ⅳ中央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學術團

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理教保

相關系科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

為核定、調整各教保相關系科招生

名額及廢止認可之參考；其評鑑項

目、類別、程序、救濟、效力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Ⅴ第一項第二款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

者，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

證明書應檢附之文件、資料、認定

基準、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Ⅵ教保相關系科之學生，其入學資格

及修業年限，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

法之規定。 

 
第 11 條（幼兒園助理教保員之資格） 
Ⅰ幼兒園助理教保員，應修畢國內高

級中等學校幼兒保育相關學程、科

之課程，並取得畢業證書。 
Ⅱ除前項規定外，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亦取得幼兒園助理教保員資格： 
 一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已取得托兒所助理教保
人員資格，且於一百零一年一
月一日仍繼續在職，並轉換其
職稱為幼兒園助理教保員。 

 二 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
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
施方案具助理保育人員資格，
或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
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修
畢教保核心課程並領有結業證
書，於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未
繼續在職致未能依前款規定轉
換職稱為幼兒園助理教保員，
其於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再任職幼兒園並擔任助理
教保員者，得由服務之幼兒園
檢具教保服務人員名冊及相關
訓練課程之結業證書，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取
得助理教保員資格。 

Ⅲ第一項相關學程及科之認定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教保服務人員之消極資格） 
Ⅰ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在幼兒園服務： 
 一 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

或虐待兒童行為，經判刑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 行為違反相關法令，損害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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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三 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
常，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諮詢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
上後，認定不能勝任教保工作。 

 四 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
員之情事。 

Ⅱ教保服務人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除第三款情形得依規定辦理退

休或資遣，及第四款情形依其規定

辦理外，應予以免職、解聘或解僱。 
Ⅲ前項經免職、解聘或解僱之人員，

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且符合該法所

定退休之條件者，應依法給付退休

金。 
Ⅳ教保服務人員有第一項情形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幼兒園

應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三章 權益 

第 13 條（公立幼兒園園長之權益事項） 
Ⅰ以現職教師身分任公立幼兒園園長

者，其待遇、退休、撫卹、保險、

福利及其他權益相關事項，準用教

師待遇條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公教人

員保險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有關公立

國民小學校長之規定。 
Ⅱ以現職契約進用之教保員身分任公

立幼兒園園長者，其待遇、退休、

保險、福利及其他權益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 條（公立幼兒園教師之權益事項） 
公立幼兒園教師，其待遇、介聘、退

休、撫卹、保險、福利及其他權益相

關事項，準用教師待遇條例、國民中

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

聘辦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

教職員撫卹條例、公教人員保險法及

其他相關法規有關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之規定。 

 
第 15 條（公立幼兒園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之權益事項） 
公立幼兒園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以

契約進用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其

待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公立幼兒園任用或僱用教保服 

務人員之權益事項） 
Ⅰ公立托兒所改制為公立幼兒園後，

原公立托兒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
用之人員及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
人員，於改制後繼續於原幼兒園任
用或僱用者，其進修、俸給、保險、
保障、結社、退休、撫卹、福利及
其他權益相關事項，依其原適用之
相關法令辦理。 

Ⅱ前項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
法規，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 

Ⅲ公立托兒所、公立幼稚園改制為公
立幼兒園後，原依行政院暨所屬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人員，
其待遇、退休、福利及其他相關權
益事項，依其原適用之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第 17 條（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權 

益事項） 
Ⅰ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權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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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

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工會法、團體協

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大量解僱

勞工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Ⅱ私立幼兒園教師之待遇、進修、研

究、退休、撫卹、保險、教師組織，

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已準用教師法相關規定者，仍

依其規定辦理。 

 
第 18 條（成立各級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組

織） 
Ⅰ各級主管機關應協助教保服務人員

成立各級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組織，
協助其訂定工作倫理守則，並宣
導、鼓勵教保服務人員依工會法組
織及參與工會。 

Ⅱ為提升教保服務品質，幼兒園應建
立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服務及員
工權益重要事務決策之機制。 

 
第 19 條（幼兒園提供教保服務人員之資 

訊義務） 
幼兒園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下列資

訊： 
 一 人事規章及相關工作權益。 
 二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審核之結

果。 
 三 在職成長進修研習機會。 
 四 參加教保服務人員組織權益。 
 五 勞動權益。 

第四章 管理 

第 20 條（公立幼兒園園長考核、資遣、解

聘之管理事項） 
Ⅰ以現職教師身分任公立幼兒園園長

者，其考核、解聘及其他管理相關

事項，準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

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有關公立國民

小學校長之規定。 
Ⅱ以現職契約進用之教保員身分任公

立幼兒園園長者，其考核、資遣及

其他管理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Ⅲ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應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就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

聘兼或為專任。 
Ⅳ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之遴選、聘

任、聘期與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

任主任之任期及其他管理相關事項

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公立幼兒園教師聘任、考核、資

遣、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管理

事項） 
公立幼兒園教師，其聘任、考核、資

遣、解聘、停聘、不續聘及其他管理

相關事項，準用教師法、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有關公

立國民小學教師之規定。 

 
第 22 條（公立幼兒園以契約進用之教保

員、助理教保員進用程序及考

核之管理事項） 
公立幼兒園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以

契約進用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其

進用程序、考核及其他因地制宜等管

理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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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公立幼兒園任用或僱用教保服 

務人員之管理事項） 
Ⅰ公立托兒所改制為公立幼兒園後，

原公立托兒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

用之人員及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

人員，於改制後繼續於原幼兒園任

用或僱用者，其服務、懲戒、考績、

訓練、資遣及其他管理相關事項，

依其原適用之相關法令辦理。 
Ⅱ公立托兒所、公立幼稚園改制為公

立幼兒園後，原依行政院暨所屬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人員，

其僱用期間、擔任工作內容與工作

標準及其他管理相關事項，依其原

適用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24 條（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管 

理事項） 
Ⅰ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管理相關

事項，以契約明定之。 
Ⅱ私立幼兒園教師之聘任、離職及資

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已準用教師法相關規定

者，仍依其規定辦理。 

 
第 25 條（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 

假規定） 
Ⅰ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Ⅱ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請假，

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 26 條（幼兒園禁止以派遣方式進用教 

保服務人員） 
Ⅰ幼兒園不得以派遣方式進用教保服

務人員。 
Ⅱ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不得在

幼兒園從事教保服務。 
Ⅲ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證書不得提供或

租借予他人使用。 

 
第 27 條（教保服務人員每年應參加教保 

專業知能研習） 
Ⅰ教保服務人員每年應參加教保專業

知能研習十八小時以上；其實施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Ⅱ幼兒園新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應

於任職前二年內，或任職後三個月

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

上；任職後每二年應接受基本救命

術訓練八小時以上、安全教育相關

課程三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

習一次以上。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至少每季辦理相關訓練、

課程或演習，且幼兒園應予協助。 
Ⅲ前項任職後每二年之訓練時數，得

併入第一項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時數

計算。 

 
第 28 條（教保服務人員保密義務） 
教保服務人員對所照顧幼兒資料應予

保密。但經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或依其

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此限。 

 
第 29 條（各級主管機關得蒐集、處理或利

用教保服務人員之個人資料建立

資料庫） 
各級主管機關為瞭解與規劃幼兒園員

額配置及人員進用，得蒐集、處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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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學前教育階段教保服務人員之個

人資料，並建立相關資料庫。 

 
第 30 條（獎勵）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表現優良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獎勵；

其獎勵事項、對象、種類、方式之自

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章 申訴及爭議處理 

第 31 條（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申訴 
及爭議處理） 

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申訴或爭

議處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園長： 
  以現職教師身分任園長者，準

用教師法之規定。 
  以現職契約進用教保員身分任

園長者，依勞動基準法、勞資
爭議處理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之規定。 

 二 教師：準用教師法之規定。 
 三 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之教

保員、助理教保員：依勞動基
準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及性別
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四 前三款以外人員：依所進用各
該法令之規定。 

 
第 32 條（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申訴 

及爭議處理） 
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申訴或爭

議處理，依勞動基準法、勞資爭議處

理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辦理。

但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已準用教師法相關規定之幼稚園教

師，仍依其規定辦理。 

第六章 罰則 

第 33 條（罰則） 
教保服務人員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 34 條（罰則） 
幼兒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幼兒園

負責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數、停止招

生六個月至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一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以派遣方式進用教保服務人
員。 

 二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進用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
從事教保服務。 

 三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借用未在該園服務之教保服務
人員資格證書。 

 
第 35 條（罰則） 
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一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於幼
兒園從事教保服務。 

 二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提供或租借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證書予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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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罰則） 
幼兒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幼兒園

負責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或

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

輕重為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數、停止

招生六個月至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

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四項所定辦法

有關幼兒園辦理通報、資訊之
蒐集及查詢之強制或禁止規
定。 

 二 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以教保員或代理教師替代
教師編制員額，其待遇未比照
園內教師辦理。 

 
第 37 條（罰則） 
幼兒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幼兒園負

責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

或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依情

節輕重為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至一年、停辦一年至三

年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一 違反第六條第四項規定，拒不

開立服務年資證明。 
 二 違反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未將

聘任之園長，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 

 三 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未
建立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服
務及員工權益重要事務決策之
機制。 

 四 違反第十九條規定，未提供教

保服務人員相關資訊。 

 
第 38 條（罰則） 
Ⅰ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每年未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
十八小時以上。 

 二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未於規定期限內接受基本救命
術訓練八小時以上、安全教育
相關課程三小時以上或緊急救
護情境演習一次以上。 

Ⅱ教保服務人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

一，係因不可歸責於教保服務人員

之事由所致，並經查證屬實者，不

予處罰。 
Ⅲ前項情形可歸責於幼兒園者，應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

幼兒園負責人新臺幣一千元以上六

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其

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

者，得依情節輕重為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停辦一年至三年或廢止設立許

可之處分。 

 
第 39 條（罰則） 
Ⅰ本條例所定命限期改善及處罰，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Ⅱ幼兒園違反本條例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以罰鍰、減少招

收人數、停止招生、停辦或廢止設

立許可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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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 40 條（改制前私立幼稚園代理教師於 
一定期限任職原園，得不受未具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不得任教之

限制）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經政府許可設立、核准立案之私立幼

稚園已依幼照法改制為幼兒園者，其

於一百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前，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定之代理教師，

尚未取得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於一

百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繼續任職

於原園，得不受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之限制。 

 
第 41 條（幼托整合前持續任職之教保員 

或代理教師，得替代五歲至入國

小前幼兒班級教師之規定） 
Ⅰ幼兒園之教保員或代理教師，有下

列情形之一，且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修畢幼兒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幼兒

園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在依法

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前，得在幼兒

園替代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

班級所需幼兒園教師，繼續擔任教

保服務工作；私立幼兒園以其替代

教師編制員額者，其待遇應比照園

內教師辦理： 
 一 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

於托兒所任職，一百零一年一
月一日之日起轉換職稱為教保
員，且繼續任職。 

 二 符合前條規定之代理教師已取
得教保員資格，且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之日起繼續任職。 

Ⅱ前項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依師

資培育法規定開設，並得採遠距教

學、專題研究或工作坊之方式辦

理；政府得視需要補助前項各款人

員修習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學分費；其補助條件、補助額度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42 條（施行細則）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43 條（施行日）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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